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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附属公司北厂区异地搬迁暨政府搬迁补偿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

司”）全资附属公司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阜封公

司”）2016年1月12日与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当地政

府”）签署《招商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就其北厂

区异地搬迁暨政府搬迁补偿交易事宜达成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1 阜封公司拟将北厂区（东风路 77 号）的 15174平方米土地、

4500 平方米房产和附属不动产设施，整体置换位于阜新市细河区四

合镇工业基地 40000 平方米土地、17831 平方米房产和附属不动产设

施，投资建设年产 2000 万千瓦封闭母线新厂区项目（以下简称“新

厂区项目”）。 

新厂区项目建设投资预计 5000 万元（人民币，下同），其中：

土地 1200 万元，生产和办公厂房以及附属不动产设施等其他投资费

用约合 3800 万元。资金来源：1）东风路 77 号北厂区的征收补偿款；

2）不足部分由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政府用企业发展资金解决。最终建

设费用按决算价和设备购置价结算。 

1.2 新厂区项目建设期力争在一年以内，新厂区投入生产后，依

法将北厂区的资产移交当地政府。预计在 2017 年上半年内阜封公司

新厂区正式投产。  

2、本协议自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2016 年 1 月 25 日已报经阜

封公司母公司上市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符合

上市公司业务规范的相关规定。 

3、政府征收补偿款的会计处理方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 3 号》第四项关于“企业收到政府给予的搬迁补偿款应当如何进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会计处理”的规定，预计搬迁补偿交易不产生任何营业外利润和收

益。 

风险提示:  

由于新厂区项目建设和异地搬迁事宜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背景及概述 

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指导意见和阜新市政府城市规划改造的

总体安排，结合公司自身战略发展的需要，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附属公司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阜封公司”）配合当

地政府城区规划改造拟施行北厂区（东风路77号）异地搬迁工作，当

地政府对原北厂区的土地、房屋等相关资产依法征收。 

阜封公司拟将北厂区的15174平方米土地、4500平方米房产和附

属不动产设施，整体置换位于阜新市细河区四合镇工业基地40000平

方米土地、17831平方米房产和附属不动产设施，投资建设年产2000

万千瓦封闭母线新厂区项目。新厂区建设项目总投资金预计5000万

元，交易作价金额亦为5000万元。其中：土地1200万元，生产和办公

厂房以及附属不动产设施等其他投资费用约合3800万元。资金来源：

1）东风路77号北厂区的征收补偿款；2）不足部分由阜新市细河区人

民政府用企业发展资金解决。最终建设费用按决算价和设备购置价结

算。 

2016 年 1月 12 日阜封公司与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当地政府”）签署《招商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

已就北厂区异地搬迁暨政府搬迁补偿交易事宜达成一致。本协议自协

议双方签字盖章后，已报经阜封公司母公司上市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符合上市公司业务规范的相关规定。 

二、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政府（与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等关联

人士无关联方关系的独立第三方） 

乙方：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1、本项目为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新厂区，项目占地面积

40000m
2
，房产总建筑面积约17831m

2
。其中：母线生产厂房建筑面积

14336m
2
（含下料区、焊接区、机械加工，贴建2层综合办公及辅助用

房）。 



2、新厂区项目建设投资预计5000万元，其中：土地1200万元，

生产和办公厂房以及附属不动产设施等其他投资费用约合3800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1）东风路77号北厂区的征收补偿款；2）不足部分由

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政府用企业发展资金解决。最终建设费用按决算价

和设施购置价结算。 

3、新厂区项目建设期力争在一年以内，新厂区投入生产后，依

法将北厂区的资产移交当地政府。预计在 2017 年上半年内阜封公司

新厂区正式投产。  

三、搬迁暨投资主体公司的基本经营情况  

1、公司名称：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850万美元  

3、实收资本：850万美元  

4、注册地址：阜新市海州区新华路46号 

5、法定代表人：刘庆民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7、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封闭母线、变压器；

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

件，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 

沈阳凯毅电气有限公司（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资附属公

司）出资570万美元，占67.3%的股本； 

高才科技有限公司（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资附属公司）

出资280万美元，占33.7%的股本。 

9、财务数据（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

司 

2015 年 

（未经审计） 
2014年 

（经审计） 

2013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47,386,554.26 58,201,686.71 62,438,159.96 

净利润（元） 680,676.95 526,525.81 162,572.43 

 
2015 年末 

（未经审计） 

2014年末 

（经审计） 

2013年末 

（经审计） 

总资产（元） 106,455,081.73 109,238,727.84 108,970,544.07 

净资产（元） 65,184,746.83 64,504,069.88 63,977,544.07 



四、搬迁具体事项  

1、搬迁时间  

新厂区项目建设期力争在一年以内，待项目建设竣工并满足生产

条件后，在六个月内搬迁完毕，完成新厂区生产线设备的完整修缮、

安装、调试、试生产、验收后，新厂区投入生产，同时依法将北厂区

的资产移交当地政府。预计在 2017 年上半年内阜封公司新厂区正式

投产。  

2、搬迁费用  

阜封公司承担整体搬迁工程中产生的所有搬迁费用，承担搬迁期

间阜封公司现有全部在册员工的薪酬，承担阜封公司自开始拆除日至

正式投产日期间发生的厂房、场地、办公场所的租赁费用。  

3、本次搬迁以“原拆原建”为原则，如现有设备、设施需要改

造升级的，由阜封公司自行完成。  

五、本次搬迁的目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搬迁的目的 

根据阜新市政府城市发展建设规划要求，通过政府征收及建设补

偿的方式，实施异地搬迁投资建设新厂区的项目，既能配合政府实现

城市治理、规划建设的客观要求，同时可彻底解决北厂区所面临的安

全隐患、环保及强制拆迁等阻碍企业长远发展的难题，并结合此次整

体搬迁项目进行技术改造，可提高母线类产品制造的工艺水平、产品

质量、生产效率及产能，提升企业形象和综合竞争力。 

（二）存在的风险 

该项目已编制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对项目实施可行性进行了

详细分析和论证，但仍存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因招商环境、政策变化、

价格上升或其它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的

风险。故新厂区项目建设进展和异地搬迁事宜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阜封公司北厂区拟异地搬迁到新厂区，移交旧厂区作为政府



城建部门开发用途，属于配合当地城市规划改造性质，阜封公司已提

前统筹规划了北厂区整体搬迁到新厂区的项目建设可行性研究，新厂

区项目建设和北厂区的异地搬迁不会对阜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带来

不利影响，反而有利于加快阜封公司设备改造，促进阜封公司技术升

级，从而整体提高上市公司装备水平和制造能力，促进产品和技术转

型升级，实现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 

上市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搬迁补偿款到位情况及整体搬

迁工作落实等事宜的进展情况。  

六、异地搬迁交易会计处理对公司当期和未来损益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第四项关于“企业收到政府给

予的搬迁补偿款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的规定，企业因城镇整体规

划、库区建设、棚户区改造、沉陷区治理等公共利益进行搬迁，收到

政府从财政预算直接拨付的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其

中，属于对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

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应

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 

异地搬迁交易对上市公司当期和未来损益的影响：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第 3号》第四项关于“企业收到政府给予的搬迁补偿款应

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的规定，预计搬迁补偿交易不产生任何营业外

利润和收益。 

七、独立董事《关于阜封公司北厂区异地搬迁暨政府搬迁补偿交

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王云孝、梁杰、刘洪光作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

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鉴于本次附属公司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北厂区（东风

路 77 号）拟异地搬迁到新厂区，移交旧厂区作为政府城建部门开发

用途，属于配合当地城市规划改造性质，不会对附属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带来不利影响，有利于整体提高上市公司装备水平和制造能力，促

进产品和技术转型升级，实现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 

2、异地搬迁暨政府补偿交易对公司当期和未来损益的影响：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第四项关于“企业收到政府给予的搬



迁补偿款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的规定，预计搬迁补偿交易不产生

任何营业外利润和收益。 

我们同意公司财务部门咨询审计机构后得出的专业判断和董事

会决议。 

    八、备查文件  

1、阜封公司与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政府签署的《招商引资协议书》

2、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原件； 

3、新厂区项目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